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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1）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2）有重大社会影响的；（3）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4）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5）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补充：简易、速裁程序不能作出无罪判决）
二、审判组织形式的简化
[bookmark: _Toc510879126]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合议庭/独任审判；超过三年的——合议庭
三、程序的简化
（一）庭审程序的简化
证据调查环节，控辩双方无异议，可仅就证据名称及证明事项作出说明
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没有异议，可以直接围绕罪名确定和量刑问题进行
（二）一般应当当庭宣判
[bookmark: _Toc510879127]四、简易程序中不能简化的内容
[bookmark: _Toc510879128]（1）公诉案件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2）被告人有辩护人的，应当通知其出庭（3）审判人员应当当庭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4）对控辩双方有异议，或者法庭认为有必要调查核实的证据，应当出示，并进行质证（5）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
[bookmark: _Toc510879129]五、简易程序的审限
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从作出决定之日起计算。
六、速裁程序的其他问题
1．对人民检察院未建议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可以决定适用速裁程序，并在开庭前通知人民检察院和辩护人。
2．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速裁程序的申请。
3．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可以集中开庭，逐案审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4．针对速裁案件的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被告人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重新审理，不再按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罚；发现被告人以量刑不当为由提出上诉的，原判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判量刑不当的，经审理后依法改判。
考点31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10:05:00-11:10:00）
一、认罪认罚从宽的基本原则
（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1．尽量适用2．积极适用3．慎重适用
（二）坚持证据裁判原则
坚持法定证明标准，侦查终结、提起公诉、作出有罪裁判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防止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而降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但“可以”适用不是一律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获得法律帮助权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看守所）应当通知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符合通知辩护条件的，应当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获得法律帮助，并为其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提出法律帮助请求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看守所）应当通知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四、被害方的权益保障
（一）听取意见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听取意见情况应当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
（二）被害方异议的处理
认罪认罚但没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未能与被害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从宽时应当予以酌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并且愿意积极赔偿损失，但由于被害方赔偿请求明显不合理，未能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一般不影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
五、强制措施的适用
社会危险性评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
六、社会调查评估
（一）侦查阶段的社会调查
嫌疑人认罪认罚可能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公安可以委托嫌疑人居住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调查评估。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社会调查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人民检察院拟提出缓刑或者管制量刑建议的，可以及时委托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评估，也可以自行调查评估。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已收到调查材料的，应当将材料一并移送，未收到调查材料的，应当将委托文书随案移送；在提起公诉后收到调查材料的，应当及时移送人民法院。
（三）审判阶段的社会调查
被告人认罪认罚，人民法院拟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的，可以及时委托被告人居住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评估，也可以自行调查评估。
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是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重要参考。
七、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程序
（一）权利告知和听取意见
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记录在案并随案移送。
（二）认罪教育
应当同步开展认罪教育工作，但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认罪，不得作出具体的从宽承诺。
（三）起诉意见
对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情况。认为案件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可以在起诉意见书中建议检察院适用速裁程序办理
八、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的程序
（一）权利告知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选择权。告知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必要时应当充分释明。
（二）听取意见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下列事项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记录在案并附卷：1．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2．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3．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4．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情形。人民检察院未采纳辩护人、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说明理由。
（三）签署具结书
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1．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2．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上述情形犯罪嫌疑人未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四）提起公诉
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应当在起诉书中写明被告人认罪认罚情况，提出量刑建议，并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量刑建议书可以另行制作，也可以在起诉书中写明。
（五）量刑建议的提出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前，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尽量协商一致。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提出量刑建议，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
（六）办案期限
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十五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九、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程序
（一）自愿性、合法性审查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庭审中应当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核实。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或者认罪认罚后又反悔，依法需要转换程序的，应当按照普通程序对案件重新审理。发现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理。
（二）量刑建议的采纳
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准确，量刑建议适当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采纳：1．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2．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3．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4．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5．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三）量刑建议的调整
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即最终的定罪量刑权）。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应当在庭前或者当庭提出。调整量刑建议后，被告人同意继续适用速裁程序的，不需要转换程序处理。
（四）被告人当庭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
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没有认罪认罚，但当庭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再通知人民检察院提出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应当就定罪和量刑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法作出裁判。
（五）第二审程序中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的处理（与速裁程序的二审关联）
被告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认罪认罚，在第二审程序中认罪认罚的，审理程序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二审程序进行。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其认罪认罚的价值、作用决定是否从宽，并依法作出裁判。确定从宽幅度时应当与第一审程序认罪认罚有所区别。
十、认罪认罚的反悔和撤回
（一）不起诉后反悔的处理
因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决定后，犯罪嫌疑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者不积极履行赔礼道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等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区分下列情形依法作出处理：1．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原不起诉决定，依法重新作出不起诉决定；2．认为犯罪嫌疑人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维持原不起诉决定；3．排除认罪认罚因素后，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撤销原不起诉决定，依法提起公诉。
（二）起诉前反悔的处理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前反悔的，具结书失效，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全面审查事实证据的基础上，依法提起公诉。
（三）审判阶段反悔的处理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反悔不再认罪认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需要转换程序的，依照本意见的相关规定处理。
十一、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
（一）听取意见
办理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的意见，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应当听取合适成年人的意见，但受案时犯罪嫌疑人已经成年的除外。
（二）具结书签署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其法定代理人应当到场并签字确认。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合适成年人应当到场签字确认。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三）程序适用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不适用速裁程序
[bookmark: _Toc4844148][bookmark: _Toc64384725][bookmark: _Toc126331818]考点32  第二审程序的审判原则（11:10:00-11:45:00）
[bookmark: _Toc510879132]一、全面审查原则
[bookmark: _Toc510879133]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一并处理。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禁止对被告人做不利变更原则）
第一，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情况下，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以任何理由、方式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在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例外的。这与再审不加刑原则不同。《法院解释》第469条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一般”二字说明再审不加刑原则是存在例外的。
第二，可以改变罪名，但罪名的改变不得加重刑罚，也不能对刑罚的执行产生不利影响。比如一审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2年，二审将罪名改变为抢劫罪仍维持12年的刑罚。但是，根据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由此，虽然刑罚不变，但刑罚的执行发生了不利于被告人的变化，这也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
第三，可以改变罪数，并调整刑罚，但不得加重决定执行的刑罚或者对刑罚执行产生不利影响。比如，一审被告人被判数罪并罚，二审可以在决定执行的刑罚不变或者减少并对刑罚执行不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加重数罪中某罪的刑罚。
第四，关于“原判对被告人宣告缓刑的，不得撤销缓刑”。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被告人上诉且二审中不认罪不认罚，如果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此时即便认为被告人不具备判处缓刑的条件也不能撤销缓刑，确有必要的，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
第五，关于“原判判处的刑罚不当、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比如一审不该认定为自首，一审应当判处剥夺政治权利而未判处，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不得直接加重或者增加附加刑。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前提是“原判判处的刑罚畸轻，必须依法改判的”。
第六，对于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而二审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在这一点上也不存在例外。对发回重审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并且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原审人民法院可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但这是基于新诉的犯罪事实产生的刑罚，而非针对原来的犯罪事实加重刑罚，因此也不能算作是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例外。2021年《法院解释》在2012年《法院解释》的基础上修改为“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且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就是强调必须基于原起诉范围以外的新事实才能加重刑罚。
此外，2021年《法院解释》还进一步明确：被告人上诉，检察院未抗诉，发回重审的案件，检察院未补充起诉的，一审如果维持了之前判处的刑罚，此时检察院又重新提起抗诉的，二审也不得加重。比如，对于原判以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的案件，被告人上诉、人民检察院未提出抗诉，发回重审后人民检察院没有补充起诉新的犯罪事实的，原审人民法院仍以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此时检察院再提起抗诉，二审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但是，如果原审法院相比原判减轻刑罚和减少罪名的，比如仅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对盗窃罪未予认定的。此种情形下，检察机关抗诉，二审法院经审查认定抗诉成立的，可以对被告人加重刑罚、增加罪名，但不得超过原判“以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另行增加其他罪名和判处更高的刑罚。



